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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加境外旅行个人责任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附加境外旅行个人法律责任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险合同”）是境外旅

行意外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的附加合同，依主险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

人同意而订立。 

主险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

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的生效时间同主险合同的生效时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保险人将按本附加险合同约定，赔偿被保险人在受保障的旅行中因过失而依法

应承担的下列赔偿责任： 

1）第三方的意外死亡或人身伤害（不管是否致命），或 

2）第三方的意外财产损失。 

备忘录 

1） 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管辖，且本附加险合同保障不适用于不是在中国（除港

澳台地区）境内合法司法机构取得的判决结果，也不适用于在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境外地

区取得判决结果后，由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境内合法司法机构下令执行的情形，不论中国

（除港澳台地区）和取得判决结果的国家或地区有任何协定。 

2） 在未经保险人允许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不能做出同意赔款的许诺或承认对其他方存

在过错，不能参与任何法律诉讼。保险人有权接管任何法律诉讼，并代理被保险人处理和解

决索赔。 

3） 对于在本项下的有效索赔，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被索赔的所有费用、以及保险人书

面同意支付的所有费用，但不超过明细表中列明的额度； 

4） 如果保险人责任赔偿不止一方，那么赔偿各方的总数额不超过明细表中列明的额

度。如果被保险人死亡，保险人将根据被保险人必须承担的责任，按本附加险合同规定赔偿

被保险人的合法代理人，前提是该合法代理人把自己当成被保险人遵守并履行本保单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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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义务。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合同中一般除外责任条款均适用于本附加险合同，若主险合同中一般除

外责任条款与本附加险合同有相抵触之处，则应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第五条 本附加险合同不保障下列对象的人身伤害责任： 

1. 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 

2. 被保险人的雇员或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的人； 

3. 被保险人的旅行同伴及同团旅行的成员和导游。 

 

第六条 本附加险合同不保障由于下列原因导致的个人责任： 

1. 被保险人的职业、业务或贸易活动； 

2. 对任何土地、建筑和处所的所有或占用； 

3. 对电梯、机动车辆、飞行器或水面航行器、机械/电力驱动的车辆、火药、宠物、动

物的所有或使用； 

4. 对版权、专利权、商标或注册设计的侵犯； 

5. 诬蔑或诽谤。 

 

第七条 本附加险合同不保障下列个人法律责任： 

1. 被保险人或其家庭成员、雇员以及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的人所有的、掌管的或控制

的财产； 

2. 协议附带的、没有该协议就不存在的责任，以及任何合同责任； 

3. 罚款、处罚或任何惩罚性赔款； 

4. 被保险人的故意、恶意或违法行为； 

5. 任何刑事诉讼； 

6. 任何由制造、开采、处理、经销、测试、移除、储存、处理、销售、使用、接触石

棉或含石棉的材料产品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或相关的损失或费用，不论是否有另外的原因

共同或后续造成了该损失。 

 

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 

第八条 被保险人收到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时，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未经保险人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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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被保险人对受害人及其代理人作出的任何承诺、拒绝、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

保险人不受其约束。对于被保险人自行承诺或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有权重新核定，不

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或超出应赔偿限额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处理索赔过程中，

保险人有权自行处理由其承担最终赔偿责任的任何索赔案件，被保险人有义务向保险人提供

其所能提供的资料和协助。 

 

第九条 被保险人获悉可能发生诉讼、仲裁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保险人；接到法

院传票或其他法律文书后，应将其副本及时送交保险人。保险人有权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处理

有关诉讼或仲裁事宜，被保险人应提供有关文件，并给予必要的协助。 

对因未及时提供上述通知或必要协助导致扩大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十条 保险人的赔偿以下列方式之一确定的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为基础： 

（一）被保险人和向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第三者协商并经保险人确认； 

（二）仲裁机构裁决； 

（三）人民法院判决； 

（四）保险人认可的其它方式。 

 

第十一条 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

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第十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险金额

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十三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

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

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

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

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

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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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金的申请及给付 

第十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于自旅程结束日起的三十日内提

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它合法有效的材料。 

（1）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2）保险单； 

（3）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4）判决书、裁决书或调解书 （如有）； 

 (5) 赔偿协议（如有）； 

 (6) 赔偿给付凭证； 

（7）被保险人境外旅行的护照、签证及机票或车船票； 

（8）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

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释义 

1. 受保障的旅行：受保障的旅行是指旅行从被保险人在保险单列明的保险期间内通过

出境海关柜台时开始,到被保险人在保险单列明保险期限内通过入境海关柜台返回中国（除

港澳台地区）时终止；且保障天数不超过保险单约定的单次旅行最长保障天数限制，自受保

障旅行开始之日算起。 

2. 第三方：除保险人、被保险人及其家属、被保险人的雇员及同事和旅行同伴及同团

旅行的成员和导游的其他人。 

 

 


